
桃園信用合作社「個人購屋貸款契約書」條文修改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九條（個別商議條款） 

（一） 

（二）甲方如有下列情形一，

經乙方於合理期間書面通知

或催告，乙方得隨時停止甲

方未動用之授信金額、減少

對甲方之授信金額或視為全

部到期： 

1.甲方於乙方授信前，提供不

實財務報告或資料致乙方為

錯誤評估者。 

2.甲方或其負責人使用之票

據有退票未經清償或到期未

能兌現者。 

3.甲方在其他金融機構之授

信案件有逾期未清償款項之

情事者。 

4.甲方死亡而繼承人為拋棄

繼承時。 

5.違反與乙方簽訂之授信契

據或對乙方所為之聲明、切

結、承諾事項者。 

6.甲方所提供本筆借款之保

證人如有第八條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七款情形之

一或死亡時，乙方得訂相當

期限要求甲方加徵保證人，

逾期未加徵者。 

    甲方如發生前述情事，

將可能導致已核准之金額無

法動用或減少金額或喪失期

限利益而被主張提前到期。 

（三） 

（四） 

第十九條（個別商議條款） 

（一） 

（二）甲方如有下列情形一，

經乙方於合理期間書面通知

或催告，乙方得隨時停止甲

方未動用之授信金額、減少

對甲方之授信金額或視為全

部到期： 

1.甲方於乙方授信前，提供不

實財務報告或資料致乙方為

錯誤評估者。 

2.甲方或其負責人使用之票

據有退票未經清償或到期未

能兌現者。 

3.甲方在其他金融機構之授

信案件有逾期未清償款項之

情事者。 

4.甲方死亡而繼承人為拋棄

繼承時。 

5.違反與乙方簽訂之授信契

據或對乙方所為之聲明、切

結、承諾事項者。 

6.甲方所提供本筆借款之保

證人如有第九條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七款情形之一

或死亡時，乙方得訂相當期限

要求甲方加徵保證人，逾期未

加徵者。 

    甲方如發生前述情事，將

可能導致已核准之金額無法

動用或減少金額或喪失期限

利益而被主張提前到期。 

（三） 

（四） 

（其餘條文未修改） 

修改條文內

容。 

 

 

 

 



桃園信用合作社「借據-建築貸款專用」條文修改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九、 

本借據正本乙式__份，由借款

人、保證人及貴社各執乙份為

憑。 

 

全體借保戶簽章：                                                                

收執 

九、 

本借據乙式一份由貴社收執，並

以註明「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

本交立約人。 

 

（全體借保戶）：                                                                

收執 

（其餘條款未修改） 

修改條文內容。 

 

 

 

  



桃園信用合作社「借據契約(一般貸款專用) -其他約定事項」條

文修改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本契約正本乙式    份，由甲、

乙雙方、保證人及其他關係人各

執乙份為憑。 

 

全體借保戶簽章：                                                                       

(簽章) 

 

【特別商議條款】 

第四條 甲方資料提供債權受讓

人、債權鑑價查核人員

及有關公告等約定事

項：  甲方同意乙方為

債權讓與需要，得將甲

方債務相關資料提供予

該債權受讓人及債權鑑

價查核人員，惟請乙方

督促該資料利用人應遵

照銀行法、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保密規定，不得將該等

資料洩漏予第三人。  

        

 

 

 

【一般房屋貸款專用】 

【房屋修繕、購置耐久消費財

產、小額貸款、其他用途等專

用】 

第十六條 

 本契約壹式貳份，由甲借款戶

及乙方各執壹份。並以註明

「與正本完全相符」並加蓋本

社戳章之影本交保證人收執。 

全體借保戶簽章：                                                                       

(簽章) 

 

【特別商議條款】 

第四條 甲方資料提供債權受讓

人、債權鑑價查核人員

及有關公告等約定事

項：  

  (一) 甲方同意乙方為債權讓

與需要，得將甲方債務相關資

料提供予該債權受讓人及債

權鑑價查核人員，惟請乙方督

促該資料利用人應遵照銀行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之保密規定，不得將該

等資料洩漏予第三人。  

(二) 甲方同意乙方為金融資

產證券化目的而為之債權讓

與時，得以公告方式取代通

知。 

 

【一般房屋貸款專用】 

【房屋~住宅整修、其他用途、

建購企業、小額貸款等專用】 

 

 (其餘條文未修改) 

修改條文內

容。 

 

 

 

 

 

 

 

 

條文內容修

改。 

 

 

 

 

 

 

 

 

 

 

 

 

 

 

 

 

借據契約用途

修改。 

 

  



桃園信用合作社「借據-一般貸款不含其他約定事項」條文修改

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八、保證債務之範圍包括本借款

債務之本金、利息、遲延利息、

違約金、損害賠償、各項費用及

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 

□一般保證：如借款人未依約履

行債務，經乙方對借款人之財產

強制執行而無效果者，一般保證

人應代負履行責任。 

□連帶保證：如借款人未依約履

行債務，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外，乙方無須先就借款人財產或

擔保物受償，得逕向連帶保證人

求償。 

 保證人代借款人清償全部債務

後，依法請求乙方移轉擔保物

權，絕不因擔保物有瑕疵而持異

議。 

九、其他條件 

十、本借據正本乙式    份，由

借款人、保證人及貴社各執

乙份為憑。 

 

全體借保戶簽章：                                                                        

收執 

 

【一般貸款(週轉金、土地貸

款、企業戶貸款等適用)~不含其

他約定事項】 

 

 

 

 

 

 

 

 

 

 

 

 

 

 

 

 

 

八、其他條件 

九、本借據乙式一份由貴社收

執，並以註明「與正本完

全相符」之影本交立約人 

 

全體借保戶：                                                                       

(簽章) 

    

【一般貸款~不含其他約定事

項】 

 

 (其餘條文未修改) 

 

新增條文，以

下條次變更。 

 

 

 

 

 

 

 

 

 

 

 

 

 

 

 

條次變更。 

條文內容修

改。 

 

 

 

 

 

 

借據用途修

改。 

 

  



桃園信用合作社「授信約定書」條文修改對照表 
 

修 改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本約定書正本乙式     份，

由立約人、貴社雙方各執乙

份為憑。 

(簽章)：                                                                                   

收執。 

 

【特別商議條款】 

第 一 條  

立約人同意繳付聯徵查詢費

新台幣       元整。 

第 四 條  

立約人所提供本筆借款之擔

保品若價值貶落時，貴社得

要求立約人補提擔保品或加

徵保證人。 

第 五 條  

立約人資料提供債權受讓

人、債權鑑價查核人員及有

關公告等約定事項： 

立約人同意貴社為債權讓與

需要，得將立約人債務相關

第十一條  

立約人所保證之債務，如主

債務人未依約履行，立約人

當即負責，立即如數付清並

同意下列事項： 

(一)貴行毋須先就擔保物受

償，得逕向立約人求

償。 

(二)立約人代主債務人清償

全部債務後，依法請求

貴社移轉擔保物權時，

絕不因擔保物有瑕疵而

持異議。 

第十五條  

本契約乙式一份由貴社收存，

並以「與正本完全相符」之影

本交立約人。 

(簽章)：                                                                                      

收執。 

 

【特別商議條款】 

第 一 條  

甲方同意繳付聯徵查詢費新

台幣       元整。 

第 四 條 

甲方所提供本筆借款之擔保

品若價值貶落時，乙方得要

求甲方補提擔保品或加徵連

帶保證人。 

第 五 條  

(一)立約人資料提供債權受

讓人、債權鑑價查核人

員及有關公告等約定事

項： 

立約人同意貴社為債權

刪除條文，以

下條次變更。 

 

 

 

 

 

 

 

 

 

 

 

 

 

修改條文內容 

 

 

 

 

 

 

 

 

 

修改條文內容 

 

 

 

修改條文內容 

 

 

 

 

 

修改條文內容 

 



資料提供予該債權受讓人及

債權鑑價查核人員，惟請貴

社督促該資料利用人應遵照

銀行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其他相關法令之保密規定，

不得將該等資料洩漏予第三

人。 

 

 

 

讓與需要，得將立約人

債務相關資料提供予該

債權受讓人及債權鑑價

查核人員，惟請貴社督

促該資料利用人應遵照

銀行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保

密規定，不得將該等資

料洩漏予第三人。 

 

（其餘條文未修改） 

 

 


